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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是负责履行党的纪律检查的部门，与醴陵市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属副处级单位，位于醴陵市左权路59号。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无下属二级单位。
第二部分  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委2016年总收入为11854937.19元；2017年总收入为17302885.60元，增加5447948.41元。2016年总经费支出11667614.02元；2017年总经费支出16501575.41元，增加4833961.39元。

二、关于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总收入为17302885.60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7206085.6元，其他收入96800.00元。

三、关于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总经费支出16501575.41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878746.88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008605.93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581750.60元，其他资本性支出3032472.00元。

四、关于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委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11790217.19元，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17206085.60元，增加5415868.41元。我委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11602894.02元，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16404775.41元，增加4801881.39元。
五、关于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我委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11602894.02元，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16404775.41元，增加4801881.39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我委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16404775.41元，其中基本支出11635143.63元，占70.93%；项目支出4769631.78元，占29.07%。

六、关于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委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为11635143.63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804156.88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245010.15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572850.60元，其他资本性支出13126.00元。
七、关于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委2016年“三公经费”开支为680717.10元，2017年“三公经费”开支为585613.31元，较上年减少80103.79元，减少12.03%。
八、关于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24.7万元，比2016年增加119.93万元。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员增加、市委巡察工作开展、办理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导致机关开支提升，以及预防腐败警示教育中心建设完成后新增的日常维护经费，致使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大幅度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90.0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81.8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8.17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5辆，其中，一般执法执勤用车5辆。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文伟，黄廖俊弘；联系电话23233032。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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